揭阳市榕城区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

“工改工”项目改造方案

（公式草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我区拟实施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工改工”项目，对位于榕城区地都镇南陇村“后洋上片、下片”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为贯彻落实我市提出的“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建设产业强市”工作方针。我区拟实施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工改工”改造项目，本次改造范围总面积约5.4093公顷（折81.15亩），位于榕城区地都镇南陇村“后洋上片、下片”。该项目系揭阳市好夫曼建材有限公司在1998年向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承租发展用地建设厂房营业至今。企业用地规模较为可观，发展实力较雄厚，但由于用地无合法用地手续，加上现有建筑物为早期建设，已不适应现在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要求，使企业的产能受到较大的限制，急需完善用地手续后，通过低效用地升级改造，提高土地开发强度，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以点带面挖掘地都镇南陇村村镇工业集聚区的发展潜力，推动榕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土地现状情况。改造项目主体地块5.4093公顷（折81.15亩），不涉及“三地”、征地留用地、置换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的非建设用地及其他存量建设用地。

改造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5.4093公顷。按权属划分，涉及榕城区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属下的集体土地5.4093公顷（建设用地5.4093公顷），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出租给揭阳市好夫曼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工业厂房，自1999年8月开始使用，无合法用地手续及施工报建手续，现有建筑面积约46050平方米，容积率为0.77，年产值约为6470万元，年税收约840万元。

（三）标图入库情况。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5.4093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44522106124。
　　（四）规划情况。改造项目地块5.4093公顷土地，符合《揭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管控要求，项目用地在城镇开发边界外，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项目用地已按规定编制用地规划条件作为详细规划，在用地规划条件中规划为二类工业用地，已纳入《揭阳市“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和《榕城区2024年度“三旧”改造项目实施计划》。
（五）项目内历史文化遗产情况。项目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登记在册文物古迹、古树名木、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南陇经济联合社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揭阳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充分征求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南陇经济联合社成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

（二）补偿安置情况。该项目为南陇经济联合社自主改造，改造后保留集体性质，不涉补偿安置方案。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改造地块不涉及土地征收，按规定不需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混合改造，拟采取农村集体自行改造模式，由揭阳市榕城区地都镇南陇经济联合社作为改造主体实施混合改造，同时整合周边0.6038公顷用地合计6.0131公顷用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建设。其中，实施拆除重建用地5.16公顷，实施微改造用地0.2493公顷；拟拆除建筑面积约44790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整饰修缮建筑面积1260平方米。
改造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20000万元，税收将增加至1000万元/年。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改造项目范围内5.4093公顷土地未覆盖村庄规划，已按规定新编用地规划条件，并参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规定履行报批前的相关程序，拟报区人民政府审批。

改造项目范围内5.4093公顷用地需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上述用地完善转用手续后，拟采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方式供地。

五、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成本为12000万元，拟投入改造资金为12000万元，拟由合作单位投入筹措资金。其中，第一期拟投入改造资金5000万元，第二期拟投入改造资金7000万元（分期资金以最终报批方案为准）。

六、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３年，方案获批之日起１年内申请办理供地手续，在完成供地手续之日起３年内竣工。本项目拟分两期开发。预计首期开发时间为2025年6月至2026年12月，开发面积约4.2公顷，主要实施2幢单层厂房、现有办公楼立面改造等建设；预计第二期时间为2027年1月至2028年5月，开发面积约1.8131公顷，主要实施1幢多层厂房和2幢宿舍楼等建设（分期建设内容以最终报批方案为准）。

七、实施监管

本项目由榕城区人民政府在改造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与改造主体签订项目监管协议，明确具体监管措施及项目改造主体的责任，保证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规划进行改造。项目按照“三旧”改造政策完善用地手续，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该项目所保留建筑物改造后，必须能够满足新功能对其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要求，且建筑功能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地块的规划要求，并在实施改造时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落实规划、消防、生态环境、工业用地要求等。若在实际改造过程中发现无法通过改造以满足消防、结构安全等要求的，则无条件拆除原建筑。


